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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27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 2016-26 号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关联交易可充分发挥各方的资源和技术优势，提高公司已有粮油食品的检测水平和研发

特色粮油产品的创新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2、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赖该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提升研发水平，加快特色粮油产品的开发，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拟与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粮食集团）、国家粮食局科学研

究院（以下简称国家粮食科学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以下简称中南林科大）、湖南省

林业科学院（以下简称省林科院）和长沙市粮油质量监测站（以下简称长沙粮油监测站）

共同投资设立中南粮油食品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中南粮油研究院），

主要从事粮油及食品加工、应用技术及相关产品的研发，食品添加剂、食品安全性和其

他相关食品、乳品、饮料的研发，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与利用转化技术及相关产品的研发；

粮油及食品生产加工装备的研发；粮油食品检验检测，检测分析仪器及检测方法的研发

等。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其中粮食集团以现金出资 2,600万元，占出资比例

的 52%；公司以现金出资 90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18%；国家粮食科学院、中南林科大、

省林科院和长沙粮油监测站分别以经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且被中南粮油研究院认可的

知识产权出资 600万元、325万元、325万元和 250 万元，分别占出资比例的 12%、6.5%、

6.5%和 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细则指引》

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合资设立中南粮油研究院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同时系粮食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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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关联方：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文辉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 1119号 

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0年 12月 20日 

经营范围：粮食收购、加工；预包装食品、农副产品、饲料及其添加剂的销售；粮

食科技开发；粮食信息咨询；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油脂、油料的收购；码头货物起卸；

仓储服务；会展服务；房屋修缮管理；自有房屋租赁；设备维修养护；清洁环卫管理、

绿化管理；以自有资产从事创业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及其他实业投资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

政信用业务）；市场经营管理；物流信息管理；农副产品网上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

光伏发电开发利用。 

2、关联方的财务情况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粮食集团总资产为 9,485,698,687.19 元，总

负债为 7,158,417,096.34 元，净资产为 2,327,281,590.85 元。2015 年 1-12 月营业收

入为 6,226,401,399.50 元，净利润为-83,936,550.57 元。 

 

三、其他投资方介绍 

（一）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举办单位：国家粮食局 

法定代表人：杜政 

开办资金：人民币 5,457万元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1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粮食科技研究，促进粮食经济发展。谷物油脂化学研究，食

品营养研究，粮油加工技术和装备研究，粮油及其制品储藏保鲜技术研究，粮油及其制

品分析检测技术研究，粮油新产品开发中试，标准物质和计算器具研制，相关技术服务。 

（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举办单位：湖南省教育厅 

法定代表人：周先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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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资金：人民币 226,725万元 

住所：长沙市韶山南路 498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培养高等学历林业人才，促进林业发展。森林资源、环境生态、

林业工程等学科大专、本科、研究生班、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相关科学

研究、继续教育、专业培训、学术交流，相关社会服务。 

（三）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举办单位：湖南省林业厅 

法定代表人：李昌珠 

开办资金：人民币 20,466.90万元 

住所：长沙市韶山南路 658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农、林科学研究，园林绿化，技术咨询，成果推广，林产品质量

监督检测，林木良种繁育，自有林地出租及相关社会服务。 

（四）长沙市粮油质量监测站（长沙市粮食监察执法队、长沙市粮食局直属分局） 

举办单位：长沙市粮食局 

法定代表人：叶勇干 

开办资金：人民币 404.36万元 

住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492号粮贸大楼 5-7楼 

宗旨和业务范围：负责辖区内粮食流通监督、执法、受理投诉，协助查处、统计业

务指导监督、承担粮食质量卫生监测和抽查、质量信息收集发布、检验化验技术培训指

导、协助质量标准制定、对粮食企业服务和监管。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标的 

1、关联交易类别：与关联人共同设立公司 

2、标的名称：中南粮油食品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核准的名称为准） 

3、经营范围：粮油及食品加工、应用技术及相关产品的研发，食品添加剂、食品

安全性和其他相关食品、乳品、饮料的研发，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与利用转化技术及相关

产品的研发；粮油及食品生产加工装备的研发；粮油食品检验检测，检测分析仪器及检

测方法的研发；工程咨询、设计咨询、战略咨询、项目论证；自有技术和成果的转让、

转化，并提供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为投资人及其投资企业和关联企业提供服

务（市场调研、战略咨询、技术服务、管理咨询等）和相关管理。（具体以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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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二）股东名称、出资额、出资方式和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00 52% 现金出资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900 18% 现金出资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600 12% 知识产权出资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325 6.5% 知识产权出资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325 6.5% 知识产权出资 

长沙市粮油质量监测站 250 5% 知识产权出资 

合计 5,000 100%  

公司和粮食集团全部以现金作为出资，该出资方式的认缴出资时间为 2018年 12月

31日。 

国家粮食科学院、中南林科大、省林科院和长沙粮油监测站以由第三方专业评估机

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经中南粮油研究院认可的知识产权作为出资，该出资方式的认缴出

资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其中，在中南粮油研究院注册登记后，国家粮食科学院

提供与粮油收储运与食品加工领域可供转化应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的专利技术和科技

成果；中南林科大提供粮油精深加工与副产物综合利用领域的可供转化应用并可产生经

济效益的专利技术和科技成果；省林科院提供木本油料与加工领域可供转化应用并可产

生经济效益的专利技术和科技成果；长沙粮油监测站提供粮油食品检验检测领域可供应

用并有实用价值的检验技术。 

 

五、关联交易及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关于中南粮油研究院的科研条件与资源来源：公司与粮食集团主要为中南粮油

研究院提供注册资金、管理和成果转化人员，提供与研发工作相适应的、相对固定的办

公实验场所、试验基地和后勤设施等；国家粮食科学院、中南林科大、省林科院和长沙

粮油监测站主要提供经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且被中南粮油研究院认可的技术和成果，以

及专家、场所与设备等。各类科研条件资源，除承诺作为出资入股的以外，均采用协商

有偿原则使用。 

2、关于中南粮油研究院的机构设置：中南粮油研究院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5 名董

事组成；不设监事会，指定 1名监事；设院长 1 名、副院长 2名和总工程师 1名。中南

粮油研究院拟设立粮油食品研发中心、粮油食品检测中心、技术服务与转化中心、综合

部等 3个技术机构和 1 个管理服务机构。 

3、关于中南粮油研究院的合作机制：一是各方承诺加强沟通协调，促进优势互补，

全力保证中南粮油研究院的正常运行，确保其可持续健康发展，尽快实现盈利；承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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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中南粮油研究院组建粮油收储运与食品加工领域的各类企业型科技创新团队，共同推

动相关产业（行业）的创新发展。二是各方（一方或多方）可与中南粮油研究院联合申

报承担相关科技项目，合作研究解决相关产业或行业技术难题，共同为投资人及社会服

务。三是中南粮油研究院前期的主要任务是打好科研基础和做好相关积累，不需要向股

东支付收益分成。但应根据知识产权入股单位具体专利成果实际使用转化收入情况，由

中南粮油研究院向知识产权入股单位支付一定数额的技术服务费，具体数额由中南粮油

研究院董事会决定。3年之后，研究院可根据实际财务收支情况按实际入股比例分红。 

4、关于中南粮油研究院的知识产权：各方与中南粮油研究院合作完成的科研成果

由合作方共享，原则上所有权和处置权按在其中的贡献大小分配协商解决。因合作研究

成果产生的专利申请、转让所得利益分配由合作方协商解决。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中南粮油研究院设立后，将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投资各方的平台、资源和技术

优势，加大对公司粮油食品的研发力度，促进特色粮油产品的开发，提高粮油食品科研

技术成果的转化效率；有利于公司提高产品质量检测水平，强化质量安全防范风险；同

时，也为公司培养更多的粮油食品领域技术研发人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有利于提升公

司行业地位，增强核心竞争力。 

2、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赖

该关联交易。同时，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于2016年5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董事谢文辉先生、

杨永圣先生、陈根荣先生、陈伟先生属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

决；独立董事喻建良先生、杨平波女士、戴晓凤女士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表决，均为

赞成票。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也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书面确认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专项独立董事意见，认为：公司与湖南粮食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省林业科学院和长

沙市粮油质量监测站共同投资设立中南粮油食品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暂定名），有利

于充分利用各方的资源和技术优势，提高公司已有粮油食品的检测水平和研发特色粮油

产品的创新能力，防范公司产品质量风险，提升公司在粮食行业的影响力。公司董事谢

文辉先生、杨永圣先生、陈根荣先生、陈伟先生因和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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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关系，回避了此项议案的表决。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是在遵循市场交易原则和公平协

商定价原则下确定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该关联交易客观、

公允、合理，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1、2015年 6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合资设

立湖南金健米制品有限公司（暂定名）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湖南湘粮食品科

技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湖南金健米制品有限公司（暂定名），主要从事米制品制造，

方便食品制造，淀粉及淀粉制品的制造。新公司拟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其中湖南湘

粮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4,100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82%；公司以下属全资子公

司湖南金健高科技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资 900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18%。 

2、2015年 12 月 25 日和 2016年 3月 31日，公司分别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

一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受托管理控股股东及

关联方部分股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受托管理粮食集团所持有的湖南裕

湘食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51%股权，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

限公司所持有的长沙新帅牌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湖南金霞（浏阳）油茶科技有

限公司 100%股权，以及湖南湘粮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湖南裕湘食品宁乡有限公司

82%股权、湖南金健米制食品有限公司 82%股权。托管费用为每个标的 5 万元/年，合计

30万元/年。 

 

九、备查文件 

1、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2、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纪要； 

4、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5、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

意见； 

6、合作各方拟签署的《投资人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月 27日 


